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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长市 2021 年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 
——2022 年 7 月 29 日在天长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市财政局 

 

一、2021年财政决算情况 

（一）公共财政决算情况 

1．收入情况。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4.1亿元，增长 7%，

为年初预期目标的 100%。 

按项目划分： 

（1）税收收入 23.5 亿元，增长 3.1%，其中： 

增值税 11.6 亿元，增长 7.3%； 

企业所得税 1.6亿元，增长 17.2%； 

个人所得税 0.3亿元，下降 11.6%； 

资源税 0.2亿元，下降 1.9%； 

城市维护建设税 1.4 亿元,增长 7%； 

房产税 0.7亿元，增长 23.3%； 

印花税 0.4亿元，增长 4%； 

城镇土地使用税 1.8 亿元，下降 3.7%； 

土地增值税 1.9亿元，下降 10.3%； 

车船税 0.3亿元，下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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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占用税 0.9亿元，下降 10.1%； 

契税 2.4 亿元，下降 4.3%。 

（2）非税收入 20.6 亿元，增长 11.8%。 

2．支出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0.4亿元，增长 0.7%，

主要项目是：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 亿元，增长 2.7%； 

国防与公共安全支出 3.3 亿元，增长 2.6%； 

教育支出 13.5亿元，增长 1.5%； 

科学技术支出 2.5 亿元，增长 1.1%；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0.7亿元，增长 12.4%；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0.3亿元，增长 7.4%； 

卫生健康支出 5.6 亿元, 增长 0.5%； 

节能环保支出 1.4 亿元，增长 1.7%； 

城乡社区支出 11.2 亿元，下降 15.1%； 

农林水支出 8.9亿元, 增长 0.3%； 

交通运输支出 2.9 亿元，增长 8.9%； 

自然资源、住房保障支出 3.5亿元, 增长 5.7%； 

债务付息 1.1亿元，增长 12.3%； 

资源勘探、粮油物资储备等其他支出 1.5 亿元，与上年持

平。 

3．结转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4.1 亿元，加上级补助

收入 19.2亿元、债务转贷收入 7亿元、调入资金 9.5 亿元（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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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基金调入 3.7 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0.9亿元，

上年结转 0.6亿元，全年预算总收入 81.3亿元。公共预算支出

70.4 亿元，上解支出 0.7 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0.1 亿

元，债务还本支出 6.1亿元，全年预算总支出 77.3 亿元。年末

结转下年 4亿元，为上级转移支付。 

（二）政府性基金决算情况 

1．收入情况。政府性基金收入 40.9 亿元，增长 13.9%。 

2．支出情况。政府性基金支出 54.7 亿元，增长 20.1%。 

3．结转情况。政府性基金收入 40.9 亿元，加上级补助收

入 1.3 亿元、上年结转 0.9 亿元、调入资金 0.6 亿元、债务转

贷收入 20.5 亿元，全年政府性基金总收入 64.2 亿元。政府性

基金支出 54.7亿元，调出资金 3.7 亿元，债务还本支出 4.1 亿

元，全年政府性基金总支出 62.5亿元。年末结转下年 1.7亿元。 

（三）社保基金决算情况 

1．收入情况。社保基金收入 27.4亿元，增长 14.6%。 

2．支出情况。社保基金支出 25亿元，下降 7.5%，主要是

2020年上解企业养老历年结余 4.9 亿元，形成较高基数。 

3．结转情况。社保基金上年结转 13 亿元，年末结转下年

15.4亿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情况 

1．收入情况。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485 万元，增长 10.2%。 

2．支出情况。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2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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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转情况。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485 万元，加上级补助收

入 162 万元，全年国有资本经营总收入 647 万元。国有资本经

营支出 25万元，调出资金 485万元，全年国有资本经营总支出

510 万元。年末结转下年 137万元。 

（五）政府性债务情况 

经省财政厅核定，我市 2021 年末地方政府性债务限额为

103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32.2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70.8

亿元。年末我市政府债务余额 92.2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30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62.2 亿元。债务各项指标均在合理范围，

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六）2021 年工作举措 

1．收支规模进一步壮大。一是财政收入稳步增长。持续推

进税源精细化管理，强化综合治税平台运用，积极开展涉税信

息比对分析，不断提升征管水平，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

44 亿元，收入总量稳居全省第 4。二是积极争取上级资金。精

心谋划专项债项目申报，努力优化新增债券资金分配因素，全

年新增入库专项债项目 5 个，争取新增一般和专项债券资金

18.2 亿元，增长 43.3%，在滁州各县市区中均排第 1 位。三是

支出结构不断优化。兜实兜牢“三保”底线，集中财力保障和

改善民生，13项民生类支出 60.9亿元，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为

86.6%，全年投入民生工程资金 12亿元，足额配套本级资金 3.5

亿元。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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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全年一般性支出下降 5%，

“三公”经费支出下降 4.2%。 

2．支持服务实体经济。一是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减税降费政

策。全年税收政策性减免 2.5 亿元，缓缴 1.4 亿元，落实留抵

退税 1.3 亿元，社保降费 1.1 亿元，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二是

及时兑现惠企政策。拨付 3.1 亿元，及时兑现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等各项政策奖励资金，拨付 0.8 亿元，支持高新企业培育

和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支持科技创新、智能装备及仪表研究

院发展。三是担保服务能力不断增强。拨付 0.5 亿元，继续加

大政府融资担保公司注册资本金，两家政策性担保公司在保余

额超 21亿元，拨付 0.2亿元，继续壮大续贷过桥资金规模，为

260 家企业过桥续贷 17.3 亿元,周转次数 46.7，强化政银担合

作，足额安排风险补偿资金。 

3．支持保障改善民生。一是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拨付 3.4

亿元，支持千秋小学、石梁九年制学校等建设，支持全国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创建。二是增强医疗服务能力。拨付 4 亿

元，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政策，支持人民医

院住院楼、二院、三院等项目建设，拨付 0.6 亿元，保障疫情

防控物资采购、疫苗接种、发热门诊和感染病房楼项目建设等。

三是社会保障持续改善。投入 6.4 亿元，支持社会养老服务体

系和养老智慧化建设，保障城镇居民、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发放，

落实农村低保、特困人员供养、困难家庭学生资助等政策，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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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0.1亿元，实施就业创业促进和技能培训提升工程。 

4.支持统筹城乡发展。一是促进城区面貌加快提升。拨付

5.5 亿元，推进东市区、城南新区和南市区安置五区建设，拨付

2 亿元，推动宁淮铁路（安徽段）建设，拨付 2.4亿元，支持老

旧小区改造、棚户区改造、白塔河流域综合治理等工程项目实

施。二是助力生态环境持续优化。投入 2.4 亿元，支持城镇污

水垃圾处理、秸秆综合利用、白塔河水质达标、监测等，安排

0.5 亿元，支持森林城市创建和城市防护绿地建设。三是支持乡

村振兴全面推进。拨付 6 亿元，支持金牛湖新区建设，拨付 1.1

亿元，支持铜城至冶山段一级公路改建，投入 2亿元，支持“四

好”农村路和农村道路提质改造等，投入 1.1 亿元，保障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实施，投入 6亿元，保障增减挂钩项目实施，

投入 4.7 亿元，支持高标准农田、农田水利“最后一公里”、现

代农业示范区、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库补水工程建设等。 

5.预算改革全面深化。一是全力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

建设。严格按照省财政厅制定的预算管理一体化业务规范要求，

完成基础信息库录入、项目库建设等前期工作。二是加强预算

绩效管理。将所有财政资金安排的项目支出，全部纳入绩效目

标编制管理范围，对 8 个重点项目实施事前绩效评估，对所有

预算部门开展支出预算绩效自评和部门评价工作，对 16个重点

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三是财政直达资金管理常态化。

完善直达资金工作机制，督促相关单位加快资金使用进度，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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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纳入直达资金管理 8 亿元，全部支付完成。四是扩大预决算

信息公开范围。严格贯彻新预算法实施条例，在 56 家部门预决

算公开全覆盖的基础上，将部门所属 151 家二级单位预决算信

息向社会公开，顺利通过省级检查。 


